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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下列那種稅捐優先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受償？ 
所得稅 遺產稅 貨物稅 房屋稅 

2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應退納稅義務人之綜合所得稅，若該納稅義務人有下列之積欠，
何者應優先抵繳？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綜合所得稅之罰鍰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贈與稅之欠稅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之欠稅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地價稅之欠稅 

3 甲公司有 A、B 兩筆房屋，其中 A 房屋有銀行貸款、積欠地價稅；B 房屋欠繳房屋稅與地價稅，且該公
司尚積欠以前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未繳。後因經營不善，導致 A 房屋被法院拍賣，若拍定價小於 A 房屋
銀行抵押債權，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房屋的地價稅、拍賣產生的土地增值稅與營業稅、B 房屋的地價稅、房屋稅須優先抵押債權受償 
A 房屋的地價稅、拍賣產生的土地增值稅與營業稅、甲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須優先抵押債權受償  
A 房屋的地價稅、拍賣產生的土地增值稅、營業稅須優先抵押債權受償  

租稅課徵只優先普通債權，不得優先抵押債權，所以抵押債權最優先受償 
4 下列有關稅捐稽徵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財政部依本法或稅法所發布之解釋函令，對於據以申請之案件發生效力。但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對

於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適用之  
財政部發布解釋函令，變更已發布解釋函令之法令見解，如不利於納稅義務人者，自發布日起或財政

部指定之將來一定期日起，發生效力  
財政部發布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變更時，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對於尚未核課確定

之案件適用之  
財政部發布解釋函令，變更已發布解釋函令之法令見解，如不利於納稅義務人者，於發布日或財政部

指定之將來一定期日前，應核課而未核課之稅捐及未確定案件才能適用該變更後之解釋函令 
5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下列有關退稅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納稅義務人自行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得自繳納之日起 5 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屆
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  
納稅義務人因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稅捐
稽徵機關應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 2 年內查明退還，其退還之稅款以 10 年內溢繳者為限  
溢繳之稅款，納稅義務人以現金繳納者，應自其繳納該項稅款之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日止，
按溢繳之稅額，依各年度 1 月 1 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退還 
納稅義務人應退之稅捐，稅捐稽徵機關不得再藉故扣抵納稅義務人其他積欠之稅捐，應立即退還納稅義務人 

6 個人出售於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之房地產，有關綜合所得稅的課徵，下列何者錯誤？ 
課稅所得之計算，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課稅所得之計算，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  
課稅所得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  
不論有無應納稅額，應於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次日起 30 日內，填具申報書向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7 依相關稅法規定，於綜合所得稅計算課徵時，下列那項金額的變動不適用物價指數連動法？ 
免稅額 標準扣除額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8 依綜合所得稅計算課徵規定，下列那項僅限發生於納稅義務人之受扶養直系親屬時，才准許減除？ 
免稅額 列舉扣除之捐贈 列舉扣除之保險費 列舉扣除之醫藥費 

9 依相關稅法規定，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股東的可扣抵稅額如何計算？ 
股利淨額 × 稅額扣抵比率 股利淨額 × 稅額扣抵比率 × 百分之十  
股利淨額 × 稅額扣抵比率 × 百分之二十 股利淨額 × 稅額扣抵比率 × 百分之五十 

10 依相關稅法規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獲配 104 年之股利
淨額以及可扣抵稅額，於申報 105 年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如何處理？ 
股利淨額計入所得額，可扣抵稅額得扣抵應納稅額  
股利淨額不計入所得額，可扣抵稅額得扣抵應納稅額  
股利淨額計入所得額，可扣抵稅額不得扣抵應納稅額  
股利淨額不計入所得額，可扣抵稅額不得扣抵應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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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下列有關所得稅法居住者之定義何者正確？ 
陳董為中華民國國民，在我國境內設有戶籍。生活重心在境內，若陳董一年在臺停留合計未滿 31 天，

則非為我國境內居住者  
王先生有中華民國國籍，長年住在國外，生活重心在境外，但因某些因素在我國境內仍設有戶籍，若

王先生一年在臺停留合計滿 31 天，則視為我國境內居住者  
約翰屬於美國籍公民，雖因工作因素一年在臺居留合計滿 183 天，仍不會被視為我國居住者  
張先生為華僑，擁有雙重國籍，但長年居住在外，在我國並無戶籍，若張先生一年合計在臺停留超過

183 天，則張先生在我國境內與大陸地區取得之所得應合併課徵綜合所得稅，辦理結算申報 
12 林先生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民國 103 年 12 月 20 日登記買進 A 房地一筆、後於民國 105 年 10 月 5 日

賣出，試問下列有關申報該筆房地交易所得之敘述何者正確？ 
林先生於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以前買入房地，不適用房地合一課稅制度  
林先生應計算售屋之財產交易所得，併計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林先生應於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 30 日內自行填具申報書，檢附契約書影本及

其他有關文件，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繳納應納稅額  
若林先生賠錢出售該筆房地（虧損），因無應納稅額，所以無須向稽徵機關申報該筆房地交易 

13 下列有關所得稅法規定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之敘述何者正確？ 
符合房地合一課稅要件之房地可以免徵土地增值稅  
房地合一課稅是依照出售時的房屋評定現值加土地公告現值為計算之基礎  
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興建之農舍不在房地合一課稅範圍  
計算房地合一課稅之交易所得時，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可以列為成本費用 

14 依所得稅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個人與證券商或銀行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為利息所得  
個人取得短期票券到期兌償金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分之利息所得採百分之十分離課稅  
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分配之利息所得須併

入個人綜合所得總額計算  
個人持有公債、公司債及金融債券之利息所得可以適用所得稅法第 17 條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之規定 

15 依所得稅法規定，下列有關房地合一重購退稅之敘述何者錯誤？ 
個人出售自住房屋、土地依房地合一課稅制度繳納之稅額，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

日起算 2 年內，重購自住房屋、土地者可以申請退還所納稅額  
得於重購自住房屋、土地完成移轉登記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次日起算 5 年內，申請自前開出售時繳納
之稅額計算退還  

申請之條件必須為新購入之房地價格大於原出售之房地價格減除已納所得稅額  
重購退稅若為先購後售者亦適用之 

16 依所得稅法規定，獨資合夥之營利事業應如何申報繳納所得稅？ 
只需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不必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直接課徵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綜合

所得稅  
需先繳納百分之十七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後純益再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申報綜合所得稅 
需先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與稅額，並以其全年應納稅額之半數，減除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計算其

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小規模營利事業亦適用前述規定  
獨資合夥之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除全年應納稅額半數後之餘額，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依規

定列為營利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17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營利事業基本所得額之計算，不屬於到期前指定平倉之期貨交易所得額，應

該採何種方法計算其交易成本？ 
先進先出法 後進先出法 個別辨認法 加權平均法 

18 依相關稅法規定，下列何者不是分期付款銷貨交易之當期損益計算方法？ 
普通銷貨法 毛利百分比法 全部毛利法 賒銷百分比法 

19 下列有關營利事業或個人課徵所得基本稅額之敘述何者正確？ 
營利事業於 102 年度以後出售其持有滿 3 年以上屬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規定之股票，於計算其當年度證券
交易所得時，減除其當年度出售該持有滿 3 年以上股票之交易損失，餘額為正者，以餘額半數計入當年度
證券交易所得，課徵所得基本稅額  
個人出售上市櫃股票之證券交易所得稅停徵，但出售未上市櫃股票之交易所得須計算繳納所得基本稅額 
營利事業出售上市櫃有價證券之證券交易所得稅停徵，也無須計入基本所得額中課稅  
營利事業之基本稅額，為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扣除新臺幣 200 萬元後，課徵稅率為百分之十二 

20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下列有關營利事業稅捐費用之認列原則何者錯誤？ 
個人綜合所得稅及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52 條規定追繳或繳納之營業稅，不得列

為營利事業之費用或損失  
對不動產課徵之稅捐費用認列（如房屋稅、地價稅及教育捐等），以本事業所有或向他人承租為限 
各種稅法所規定之滯納金、滯報金、怠報金等及各種法規所科處之罰鍰，暨未依法扣繳而補繳之稅款

不予認定  
營利事業出售土地所繳納之土地增值稅，應在該項出售土地之收入項下減除 

21 景美公司於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新購小客車一輛供總經理公務使用，購入價新臺幣 450 萬元，耐用年數 5 年，估
計殘值 50 萬元，採用平均法提列折舊。依相關稅法規定，申報 105 年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可提折舊金額多少元？ 

20 萬元 40 萬元 80 萬元 90 萬元 
22 大安公司經營小客車租賃業務，於 105 年 7 月 1 日新購新臺幣 600 萬元小客車供出租使用，耐用年數 4 年，估計

殘值 100 萬元，採用平均法提列折舊。依相關稅法規定，申報 105 年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可提折舊金額多少元？ 
50 萬元 62.5 萬元 100 萬元 12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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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一般營利事業實際提供員工膳食，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每人每月最高可認

列的伙食費是新臺幣多少元？ 
1,500 元 2,400 元 3,000 元 3,600 元 

24 若信義公司已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依相關稅法規定，每月營業收入總額的多少百分比，於申報營利事
業所得稅時可被認列為職工福利金費用？ 

0.1%  0.5%  1%  5%  
25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營利事業銷售貨物或勞務，如有隨銷售附贈禮券、獎勵積點或保固服

務等，該附贈部分相對應之收入應如何計入課稅？ 
應於銷售時認列，不得遞延  
應列為遞延收入，待紅利積點兌換時才得列為收入 
應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調減  
應予遞延，待保固期限過後再列為收入 

26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營利事業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以產製、進口、購買供
銷售之貨物，轉供自用，或以上項貨物無償移轉他人所有時，下列稅務處理方式何者錯誤？ 
須按時價作為銷售額者，開立發票視同銷售  
視為銷售取得之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  
需同時依時價轉列資產或費用  
應將該項開立統一發票之銷售額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予以減除 

27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營利事業以包工包料方式建屋預售，其符合條件者，得以完工比例法
認列售屋利益，下列那一條件敘述錯誤？ 
工程之進度已逾籌劃階段，即工程之設計、規劃、承包、整地均已完成，工程之建造可隨時進行  
預售契約總額已達估計工程總成本  
買方支付之價款已達契約總價款百分之十  
應收契約款之收現性、履行合約所須投入工程總成本與期末完工程度均可合理估計 

28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63 條規定，下列那一項未實現之費用及損失不予認定？ 
屬所得稅法第 48 條所定短期投資之有價證券準用同法第 44 條估價規定產生之跌價損失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50 條之存貨跌價損失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71 條第 8 款之職工退休金準備、職工退休基金或勞工退休準備金  
因匯率調整而產生之帳面兌換損失 

29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營利事業之捐贈得依規定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為協助國防建設、慰勞軍隊、對各級政府、中小企業發展基金之捐贈及經財政部專案核准之捐贈，不受金
額限制  
依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 26 條之規定，捐贈經政府登記有案之體育團體以不超過所得額百分之二十五為限 
依政治獻金法規定，對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之捐贈，以不超過所得額百分之十為限，其總額並不得
超過新臺幣 50 萬元  
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26 條規定所為捐贈，以不超過新臺幣 1,000 萬元或所得額百分之十為限 

30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下列有關營利事業利息費用認列之敘述何者錯誤？ 
獨資之資本主及合夥組織之合夥人，所借貸之款項，均應以資本主往來論，不得列支利息  
因購置土地以外固定資產而借款之利息，自付款至取得資產期間應付之利息費用，應列入該項資產之成本 
依所得稅法第 100 條之 2 規定，因結算申報所列報之各項成本、費用或損失超限經核定補繳稅款所加計之
利息，得以費用列支  
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自動補報並補繳漏稅款者加息免罰，其所加計之利息，得以費用列支 

31 依相關稅法規定，下列何種組織的營業人得向稽徵機關申請，以進項憑證編列之明細表代替進項稅額扣
抵聯申報？ 
合夥組織  有限公司組織  
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且股票已上市者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32 下列何者不是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所稱：「其他經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業人」？ 
理髮業 沐浴業 計程車業 特種飲食業 

33 依營業稅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銷售貨物？ 
營業人銷售代銷貨物  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  
信託行為成立，委託人將信託財產移轉受託人 營業人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 

34 依現行規定，下列何者不是營業人開立之統一發票的合法取得管道？ 
往來銀行印製 營業人以網際網路開立 核定營業人自行印製 政府印製發售 

35 依現行規定，搬家公司開立銷售憑證的時限是： 
收款時 提供勞務時 結算時 訂約時 

36 若臺北市文山公司將原料以 5,250,000 元銷售給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之風城公司供加工外銷，銷項稅額是多少？ 
0 元 250,000 元 262,500 元 525,000 元 

37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勞務？ 
銷售之勞務係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 國際運輸事業自中華民國境外載運客、貨入境者 
銷售之勞務係在中華民國境外提供但在境內使用 外國保險業自中華民國境內保險業承保再保險者 

38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外銷適用零稅率之範圍？ 
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課稅區營業人之貨物  
銷售與保稅區營業人供營運之貨物或勞務  
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課稅區營業人存入自由港區事業或海關管理之保稅倉庫、物流中心以供外銷之貨物 
依法設立之免稅商店銷售與過境或出境旅客之貨物 



代號：5602
頁次：4－4 

39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列那一項營業人其營業稅稅率非為百分之一？ 
小規模營業人  
農產品批發市場之承銷人及銷售農產品之小規模營業人  
依法取得從事按摩資格之視覺功能障礙者經營，且全部由視覺功能障礙者提供按摩勞務之按摩業  
其他經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業人 

40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列那一項營業人申報之溢付稅額，不能由主管稽徵機關查明後退
還之？ 
營業人進貨時申報進項稅額大於銷項稅額之溢付稅額  
因取得固定資產而溢付之營業稅  
因銷售適用零稅率貨物或勞務而溢付之營業稅  
因合併、轉讓、解散或廢止申請註銷登記者，其溢付之營業稅 

41 某自助餐店被稽徵機關查定每月銷售額為 10 萬元，試問該自助餐店應如何申報繳納營業稅？ 
每 2 個月為一期申報繳納百分之一的營業稅，共計 2 千元  
每 2 個月為一期申報繳納百分之五的營業稅，共計 1 萬元  
由主管稽徵機關，每 3 個月填發繳款書通知繳納一次，每期共計 3 千元  
由主管稽徵機關，每個月填發繳款書通知繳納一次，每月 1 千元 

42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列有關營業人漏開統一發票或於統一發票上短開銷售額之處罰方
式何者錯誤？ 
除應就短漏開銷售額按規定稅率計算稅額繳納稅款外，處 1 倍至 10 倍罰鍰  
於法定申報期限前經查獲者，應就短漏開銷售額按規定稅率計算稅額繳納稅款，並按該稅額處 5 倍以下罰鍰 
前項處罰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100 萬元  
一年內經查獲達 3 次者，並停止其營業 

43 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規定，營業人每筆銷售額與銷項稅額合計未滿新臺幣多少元，除買受人要求外，得
免逐筆開立發票？ 

50 元 100 元 200 元 500 元 
44 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規定，下列那一選項不是主管稽徵機關停止營業人購買統一發票之原因？ 

開立不實統一發票  受停止營業處分  
已變更課稅方式為查定課徵 無進貨事實虛報進項稅額 

45 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規定，下列那一選項不得免用或免開統一發票？ 
公用事業。但經營本業以外之部分，不包括在內  
依法設立之免稅商店及離島免稅購物商店  
依法組織之慈善救濟事業標售或義賣之貨物與舉辦之義演，其收入除支付標售、義賣及義演之必要費

用外，全部供作該事業本身之用者  
營業人取得之賠償收入 

46 依現行規定，若財產為繼承人公同共有之遺產且該遺產為被繼承人單獨所有，納稅義務人申請以該財產
抵繳遺產稅條件： 
繼承人之應繼分合計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繼承人過半數及其應繼分合計過半數同意  
繼承人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繼承人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47 依現行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因重病無法處理事務期間出售名下財產，其繼承人對該項出售財產價金不
能證明其用途者： 
列入遺產課稅 屬於不計入遺產總額 列入贈與課稅 屬於不計入贈與總額 

48 吉米為美國公民，因深愛臺灣在臺居住滿 10 年，但未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若吉米想要將財產贈與給
其子女與朋友，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吉米為外國人，所以其贈與財產不需繳納我國之贈與稅  
吉米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有居所，且在贈與行為發生前 2 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時間合計逾

365 天，所以吉米贈與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外之財產，皆須申報繳納我國之贈與稅  
吉米只須就其贈與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財產，申報繳納我國之贈與稅  
吉米只須就其贈與在中華民國境外之財產，申報繳納我國之贈與稅 

49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下列有關遺產稅免稅額與扣除額之敘述何者錯誤？ 
被繼承人如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得自遺產總額中減除免稅額 1,200 萬元  
被繼承人如為非中華民國國民，不得自遺產總額中減除免稅額 1,200 萬元  
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可以扣除，但以在中華民國境內發生者為限  
被繼承人死亡前，未償之債務，具有確實之證明者可以扣除，但以在中華民國境內發生者為限 

50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下列有關遺產稅及贈與稅應納稅額之規定何者錯誤？ 
遺產稅及贈與稅納稅義務人，應於稽徵機關送達核定納稅通知書之日起 2 個月內，繳清應納稅款  
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 30 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得於納稅期限

內，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分 18 期以內繳納，每期間隔以不超過 2 個月為限  
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 30 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得於納稅期限

內，就現金不足繳納部分申請以在中華民國境內、外之課徵標的物或納稅義務人所有易於變價及保管
之實物一次抵繳  

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其申請抵繳日之時價較死亡或贈與日之時價為低者，其得抵繳之稅額，以
該項財產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例計算之應納稅額為限 


